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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

1 冬春救助
垣曲县应急
管理局

中央

应急管理部 财政
部关于印发《受
灾人员冬春生活
救助工作规范》
的通知（应急〔
2023〕6号）
山西省应急管理
厅 山西省财政厅
关于组织开展
2024-2025年度全
省受灾群众冬春
救助工作的通知
（晋应急函〔
2024〕315号）

当年遭受自然
灾害导致冬春
临时生活困难
的受灾人员。

依据当年灾情
、财力、救灾
工作开展情况
等因素，由省
财政厅、省应
急厅研究制定
资金安排方
案，并下达资
金，本县根据
实际情况制定
标准。受灾群
众每人不低于
130元。

接收到上级冬春
救助资金拨款文
件后，县财政局
、应急管理部门
制定当地冬春救
助 具 体 实 施 方
案，报县级人民
政府审定，并指
导乡镇（街道）
、村（社区）组
织做好资金发放
情况公示。公示
结 束 并 无 异 议
的，在 15个工作
日内发放至需救
助对象手中。

通过财政
惠农补贴
资金“一
卡通”发
放

春节前发放
完毕

0359-
6022369

申领流程 发放方式 发放时间 咨询电话 备注

2025年垣曲县应急管理局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政策清单公开

补助标准

序号 补贴项目 主管部门 政策级次
政策依据文件及

文号
补贴对象


